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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史建築專輯 

日治時期台灣鄉村的地方領導階層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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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宅是台灣傳統建築中所佔數量最多的建築類型，亦是與一般人生活最密切

相關的空間。但在眾多的古蹟與歷史建築當中，民宅所佔的數量並不多，因此也

未引起大家對傳統民宅的重視。若有認知，多為清代的鄉紳宅第，抑或是日治時

期市街中的街屋建築。而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除上述的民宅類型外，亦有以一

個聚落的民居的普遍型態為對象的研究。但筆者近年來從事歷史建築清查的過程

中，發現目前台灣鄉村地區中尚留存不少頗為精緻的民宅，大多是日治時期所興

築的，而屋主常是一個聚落的富人或地主，在日治時期擔任保甲役員或較為低階

的基層行政職務。因其通常為一個地方村落的領導階層，其所興建的民宅在本文

中稱之為「地方領導階層民宅」。這種類型的民宅大致仍延續傳統的合院民宅格

局，但在外觀與裝飾元素的運用上開始有了轉變。在清代鄉紳宅第逐漸凋零且所

剩不多的當下，這些日治時期所興建的地方領導階層民宅亦逐漸消失，實有進行

基礎調查與研究的急迫性。其重要性即在於它可被視為是台灣傳統民宅從傳統過

渡或轉換到現代的見證，且在殖民時期有其特殊的意涵。本文主要的案例以筆者

在台南縣鹽分地帶鄉鎮所進行的田野調查居多，間亦雜有其他縣市的同類型民宅，

因此本文所呈現的或許只能算是地方性的特色。在進入正題之前，筆者將先就日

治之前清代的鄉紳宅第與日治時期社會領導階層的轉變情形略作說明，前者可做

為本文主題的一個對照，後者則是日治時期地方領導階層民宅形成背景的說明。 

 

 

 

 

 

 

 

清代台灣社會的地方領導階層與鄉紳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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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清代台灣的行政官僚體系（即所謂的「官治」組織）只到州、府、縣、

廳的層級，因此在一般鄉庄事務的處理（即「鄉治」），都依賴地方頭人的協助，

如總理、董事、紳衿、耆老等等。這些人即是清代台灣鄉村社會的地方領導階層，

其身分大多是擁有科舉功名的仕紳，或是不具科舉功名之富商、地主或儒士，亦

可概括稱為「鄉紳」，而其所興建的宅第則可稱之為鄉紳宅第。 

台灣鄉紳的形成，相較於大陸鄉紳家族之源遠流長，顯得變動頗為迅速。因

此台灣處處可見鄉紳宅第，不若大陸的鄉紳家族及其宅第常成為一個地方的象徵。

台灣鄉紳的身分，在清初多為墾戶（如霧峰林家）或富商（如板橋林家），中後

期則融合了仕紳階層，大致上須具備有科舉功名（因此有官職）與土地（耕種或

收取佃租），有時還要有經商的能力等條件。由於科舉困難度高，大半都以軍功

或透過捐官取得官職。在納入「士」的階層後，即希冀後人能夠繼續維持，因此

清代的台灣鄉紳最重耕讀傳家，可從其宅第中的各式裝飾觀察得知。但也因為鄉

紳地位常是你爭我奪，變動不居，因此一旦列居鄉紳，即迫切地將其社會與政治

地位充分地表現在其宅第的最外層。台灣清代的鄉紳宅第，就常將宅第最為精彩

的部分表現在其第一進建築 ，而不若大陸內地因受政府官制的制約來得內斂。

這項特質實際上從清代一直延續到日治時期的地方領導階層民宅，尤其是在其宅

第外觀的表現上具有西洋時尚者。 

在鄉紳宅第的構成上，一旦位居鄉紳，自然就有族親依附過來，形成一個相

當大的家族體系，使得清代台灣的鄉紳宅第均頗具規模，並以清楚的空間組織來

區分家庭或家族的組成。亦有以武舉人獲取功名者，因此帶有私人團練（民兵），

需廣大的院埕以方便訓練（如秀水益源大厝）。此外，選用好的材料與頂尖的工

匠，是清代鄉紳宅第的營造所不可或缺的兩大要素，但二者的來源幾乎都來自大

陸。因此鄉紳宅第在台灣的沿海地區與近山地區就有明顯的差異了。沿海地區因

船運方便與大陸交通，在材料獲得與唐山司傅的邀請上都有其地利之便。唐山司

傅在空間組織的安排與實際操作的技藝上較為純熟，作法與大陸原籍地較為相近，

在操作上比較不會有失誤的地方。材料亦多來自大陸，如木料即以福州杉最被普

遍使用。但在近山地區，受限於交通不便，且其鄉紳在經濟資上亦不如沿海地區，

因此多採用當地的材料，而由當地較優秀的匠師營造，但因本土匠師少有營建大

宅的經驗，所以常有失誤之處。依洪文雄先生的觀察，清代在營造台灣的鄉紳宅

第時，尚未產生穩定的形式，近山地區比較原始而生澀，近海地區則顯得較為嫻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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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地方領導階層的轉變與其宅第的形成背景 

清代鄉紳縱使富甲一方，初時亦草創造宅，直至族眾運用各種手段獲取科舉

功名，方大興土木，益增規模，精緻裝飾，更在屋頂脊堵的天際線翹起屋脊，或

在偌大的院埕中立起旗杆柱，以示其家族真正納入傳統社會中最上層、最受人景

慕的仕紳階層。目前不少列級古蹟的鄉紳大宅即是由清代中、晚期獲取科舉功名

的傳統鄉紳家族所興築。但在甲午戰後日人據台，台人受至日人的殖民統治，清

代的傳統鄉紳或競相內渡大陸，或留台隱退不為日人殖民政府所用，但仍受至日

人殖民政府的尊敬與籠絡。台灣總督府即曾對台灣本島人中的社會領導階層有所

定義，「本島上流社會係指縣、廳及辨務署參事、官衙任職者、區街庄長、保甲

局長、保正、壯丁團長、甲長、牌長、教師、具秀才以上功名者。得有紳章及讀

書人等」，都是在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各方面較為傑出者。但日治時期新舊

社會領導階層的遞嬗，則要等到 1920 年代前後。舊社會領導階層雖不願為日人

所用，但均鼓勵其後人學習新式（西式）教育。因此正式接替其父執輩成為社會

菁英之新一代的社會領導階層幾乎都曾受過新式教育，更不乏出國留學這。此 

外，根據吳文星的研究，舊社會領導階層已漸由地主或資產家轉變為中小資本的

產業和金融業經營者，其下一代延續其基礎而發展成為地方上重要的實業家與資

本家，繼續成為地方的領導階層，且在經濟方面的發展較之上一代更為多元且更

具勢力與影響力。 

再者，在日治初期政局不安的情況下，民不聊生，少有新建屋宅的動作。但

自日治中期的 1920 年代前後開始，本島人鄉村民宅的興築活動逐漸熱烈，並在

1930 年代達到極盛。一則因為日人對台殖民統治進入了文官總督的時代，實施

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的柔性同化政策，加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帶來的經濟

榮景，帶來了民生的安定。這個時期重修廟宇並大舉興辦迎神廟會即是一例。在

農村地區，由於水利設施（如嘉南大圳）與蓬萊米的引入，大大地提高了土地的

生產力與稻米品質，同時日本本國稻米進口需求量大量增加，使得與農業相關的

各個階層都獲取相當大的利益，經由學者的研究，是日治以來至光復後的 1960

年代間生活水平最高的時期。地方領導階層多數仍為地主，佃租的收取使其成為

最大的獲利者，其成果即常表現在其外顯的宅第建築營造。因此目前在鄉間所見

的傳統民宅，多數是日治中後期的 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這二十年所興建的，其 

中不乏較精緻的地方領導階層民宅，而且有相當比例是採取西式的建築外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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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與工法。這方面是與清代的鄉紳宅第有較大的差異，但在與日常生活機能及行

為息息相關的空間格局上，則未有大的轉變。由於新的地方領導階層多受過新式

教育或留過洋，因此對「西化」或「現代化」有較正面且深刻的體驗。這段期間

城市市街中普遍運用西式建築語彙的公共建築業已興築完成，及因市區改正而必

須重新興築立面的新式街屋亦運用了西方建築的語彙，使得西式的建築外貌、材

料與工法也慢慢地經由這些地方領導階層民宅的模仿與採用，而在傳統村落中漸

漸普及開來。台灣鄉村的地方領導階層民宅的興建雖不一定是村落中最早的，但

多少成為爾後村落申其他民宅興建時的模仿樣本。但要如何來觀察或鑑賞這種類

型的民宅呢？以下即從地方領導階層民宅建築的建築形制與細部裝飾兩個層面

來說明。 

 

日治時期台灣鄉村地方領導階層民宅的建築形制 

在筆者進行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了一個頗為特殊的現象，亦即在日治時期帶

有西洋時尚的鄉村合院民宅（（或一般所謂的閩洋折衷民宅），有相當比例是屬於

地方領導階層民宅。就建築形制而言，日治時期台灣鄉村地方領導階層民宅與清

代鄉紳宅第並無多大分別，但因日治初期殖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廢除大租戶後，

相當數量的小租戶真正擁有土地的所有權，而成為中小資產家，因而產生了介於

一般儉樸的民宅與富豪大宅之間的中介民宅。其規模略大於一般民宅，以三合院

的形制居多，較具規模者則採四合院或是洋樓，清代鄉紳宅第常見的多院落形制

則顯著減少，但都多少帶點西方建築的外貌。但因生活方式仍未有本質上的改變，

致使在洋風外貌背後的日常生活空間格局，仍是非常傳統的。這就像日本人有所

謂「和洋二館」或「和洋折衷」住宅，乃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生活方式仍未能

習慣西化的妥協結果，這在台灣也有不少類似的案例。但一般在台灣鄉村的地方

領導階層民宅，則多採用具西洋時尚的外觀（本文以「西式立面」稱之）與傳統

空間格局的搭配。以下即依日治時期地方領導階層民宅在公共性較強的立面部分，

予以分成四種類型進行說明。 

 

一、西式山牆牆門或門柱 

在一般印象中，鄉村的傳統民宅多為莿竹圍所包圍，以為防禦的一種設施。

但在日治時期為了防遏瘧疾，某些聚落與民宅被殖民政府砍除竹圍。約略在同時，

在一般三合院格局的民宅前多出了院牆與兩根門柱。院牆有以紅磚砌築，並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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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式圖樣的空隙者；亦有粉刷以洗石子面，並搭配以花瓶欄杆、書卷窗洞或其

他各式圖案者（圖 1）。依筆者管見，門柱與院牆的產生，在治安良好的日治時

期應與對外防禦毫無關係，而純粹是一種領域的界定，而其模仿的來源，則可能

來自城市與街庄市街中公共建築主要入口前的門柱。 

除了門柱以外，亦有在門柱上方冠上西式山牆而形成牆門者。牆門的形式在

清代即常出現於鄉紳宅第中，但日治時期的形式則顯著與之不同。傳統牆門可視

之為院牆在中軸線處高起，但亦可視之為一個空間，因此雖然縱深不深，但仍有

一獨立的雙坡屋頂。反觀日治時期的牆門，基本上是由兩根門柱冠以西式山牆的

組合所構成的，「牆」的面狀意味較濃。門柱與牆門因居於整座宅邸的最前面，

且營造所需的材料較少，以其經濟且又能彰顯社會地位而為頗多的地方領導階層

民宅所採用。以將軍陳宅為例（圖 2），即是以一個最簡單的柱梁框架冠以圓弧

型西式山牆構成入口牆門，並將代表家族堂號的「穎川」二字寫入山牆面內的勳

章飾面中。又如北門張宅（圖 3），則將牆門擴為三開間，並仿作三連拱門的形

式，且在中央半圓拱面上題有其堂號「鑑湖」。中央開間尚往前伸出一道以兩根

簷柱支撐的淺簷廊，以強調中央入口，在兩側的院牆則為有書卷外框、內置竹節

狀窗櫺的開口，高度並由中央向兩側漸低，幾乎就是一個正身西式立面的構成。

此外，除了中軸線上之主要入口外，亦有在多護龍合院民宅之內外護龍間入口處

設以西式牆門者，如西港方宅（圖 4）。 

 

二、正身立面 

合院民宅的正身立面中，西式立面的形成與屋頂出簷的方式有關。 

在「出步起」出簷形式的民宅正身，由於有簷柱的補強支撐，因此較能夠運

用以紅磚砌築再外飾以洗石子面的西式山牆立面作法，並在山牆面內飾以混雜了

豐富的西方與台灣傳統建築的裝飾語彙。以七股頂山陳宅為例（圖 5），其出簷

為出步起形式，可以清楚地見到帶有變形西方柱式的洗石子簷柱，其上方則冠以

高度由中央漸往兩側降低的西式山牆，而在山牆面內則飾以題有堂號「穎川」的

勳章飾與花草紋飾。但在 1930 年代之後所興建的這類民宅之山牆面因受到現代

建築的影響而漸趨簡化 ，洗石子與泥塑搭配的早期繁複裝飾亦漸為一些抽象的

幾何圖案所取代 。如七股王宅（圖 24）的西式立面表現即較為簡化，梯形山牆

平緩，山牆面內只題有「脩身齊家」四字而無繁複的花草紋飾，外牆裙堵亦只有

斜向的深色紋路。此外，亦有整體外型仍維持傳統，而在簷柱的表現上出現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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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柱頭者，如七股吳宅（圖 6）。 

在「出屐起」出簷形式的民宅正身，其西式立面主要表現在門窗的邊框上緣

冠以圓弧形或三角形山牆，或是變形的西方柱式附壁簷柱；歸仁黃宅即是一例（圖

7）。但在台灣西南沿海鄉鎮，民宅為抵禦強勁海風，常在簷廊前端下方另砌一道

外牆，使其在結構上有機會運用西式立面。如七股玉成陳宅（圖 8）出簷即採出

屐起，但卻採用了西式立面。在明、次間分別以圓弧形與三角形山牆形成視覺的

焦點，各山牆間則以較低矮的水平簷牆連接，並在各間分隔處立以短柱。在明間

的山牆面內則飾以內書「陳」姓的圓形勳章飾，左右次間山牆面則飾以較為簡化

的花草紋飾。 

 

三、護龍外側山牆 

在西方建築中，建築物的入口方向多在長方形平面的短邊，因此山牆面常是

主要的正面，因受到眾人的注目，而成為建築師表現功力之處。反之，在台灣傳

統建築中，入口都在長邊，山牆面即成為次要的側面。但在有些日治時期所興建

的鄉村合院民宅中，特別將兩側護龍的外側山牆當成正面，賦予其西式立面的作

法。除缺少一個主要中軸線上的入口大門外，幾乎是一個完整的西式正面。關廟

劉宅是一個頗為有趣的例子。由於營造當時有兩個匠師同時爭取這個工作，雙方

爭執不下，後來就採用「拼場」的方式，因而造成劉宅在中軸線上兩邊的樣貌、

材料與作法有些不同，最大的差異即在護龍外側山牆的作法。二者都是採用西式

立面，但左側（圖 9）採用了較多變形的西式建築元素，如圓弧山牆、渦卷紋飾、

勳章飾與花綵飾等等，山牆面下方主要牆面則以一堵麒麟泥塑為主要裝飾。右側

山牆（圖 10）則較為含蓄，僅其梯狀山牆中央冠以西式建築常用的花狀飾，而

山牆面內則用了傳統民宅門額上常見的「紫雲少築」的額聯。若單看二者的山牆

面，就極為仿似建築的正面。 

 

四、多院落民宅第一進建築 

營建這類型宅第的地方領導階層，多屬此階層中的上層或原屬清代的鄉紳遺

緒，擁有較為豐厚的資產，因此建築規模通常較大，採完整的四合院或多院落的

形式。在日治時期，或由於建築逐漸年久失修，或因新的建築材料與語彙的引入，

一些清代建成的多院落格局的鄉紳宅第將第一進改建成具有西式立面的閩洋折

衷建築，甚或建以洋樓，但其後數進雖有整修或重建，卻仍採用傳統的形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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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黃宅為例（圖 11），在將第一進的傳統建築改建為三層樓的磚造洋樓後，緊

接著興建第二進的建築，但卻採取傳統的樣式與作法，而不再採用西式立面的構

成。又如佳冬蕭宅，在 1920 年代將第一進建築重建，採用了西式立面與傳統空

間格局的混合體。里港藍宅原為清代中期的多院落鄉紳宅第，其第一進建築在日

治期間因受地震而崩倒，重建時則成為一層樓的洋樓。亦有新建之四合院民宅，

其第一進建築的正面為西式立面，但在其後的四合院格局卻仍是傳統的，如清水

黃宅（第一世家）與大甲德化里黃宅。 

除了上述的四種類型以外，也有些例外，潮州許宅即是一例（圖 12）。許宅

為三合院格局，其西式立面主要表現在兩側的護龍正面，而正身的作法則仍維持

傳統形式。再者，有些民宅兼有以上的數種類型。總結以上，可以歸納出一個現

象，亦即，這些西式立面幾乎都出現在最引人注目之處，尤其是在中軸線的行進

動線上所可見到的部分。從門柱、護龍側面山牆、護龍正面與正身的正面，甚至

一直延伸到正身的廳堂室內。換言之，是地方領導階層民宅中對外公共性最強之

處。 

 

日治時期台灣鄉村地方領導階層民宅的裝飾細部 

日治時期台灣鄉村的地方領導階層民宅並非一定在建築形制上採用西式立

面，亦有延續清代傳統鄉紳宅第者，但幾乎都在其裝飾細部的處理上運用頗多外

來的建築裝飾材料、工法與題材，其與清代鄉紳宅第在裝飾細部上較大的差異，

則表現在彩繪、彩磁與洗石子三種裝飾材料上。彩繪是平面裝飾，亦是台灣傳統

建築原有的，但在題材、媒材與技法上有所轉變，彩磁雖是平面裝飾，但略具立

體感，是全新的外來裝飾材料；洗石子則可視為是立體裝飾，是由日人所引進，

與台灣傳統建築中的泥塑、剪黏與交趾陶則頗為相近，而被營造傳統民宅的匠師

所大量運用。 

 

一、彩繪 

清代的鄉紳宅第常在建築壁面或構件上施以書畫彩繪，在保護建築構材的功

用之外，更以其做為書香門第的表徵。除了請名匠施作外，亦常邀請文人雅士或

書法大家為其宅第揮上幾筆；書畫的主題亦不脫其身為仕紳的品味，多有書香傳

家的寓意。這種表現當然多少亦延續到日治時期的地方領導階層民宅中的彩繪裝

飾。但受到日人美術界引進西方繪畫觀念與技法的影響，除了傳統彩繪書畫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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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了以油彩為主要的媒材與技法、以西方透視風景畫為主題的新式建築彩繪。

這類的彩繪雖然不若傳統彩繪在技法上的純熟，而顯現出初習者的生澀，但仍有

些不錯的作品。日治時期台南縣地方領導階層民宅即盛行傳統彩繪題材與西方風

景畫題材的交錯運用，但在媒材與技法方面，明顯是以西式媒材與畫法為主流。

至於傳統的建築彩繪匠師是如何地接觸到西方的繪畫觀念與技法，或是另有一些

學習西式繪畫者跨足到建築彩繪界，則有待更進一步的調查。 

彩繪在地方領導階層的表現之處，在室內以穿斗式隔斷壁面為王，室外則以

外牆楣樑上方的走馬板居多。在室內隔斷壁面的彩繪方面，整個構圖的方式與傳

統彩繪相近，以懸掛捲軸的方式居多，因此都是縱長條形的畫面。但亦有少數將

兩柱間的壁面不分成數個掛軸畫面，而以一近於方形的畫面表現（圖 16），有些

在明間外牆開門兩側或次間開窗兩側的編竹夾泥牆上的彩繪亦是如此。至於外牆

的走馬板，在清代的傳統民宅中少見有彩繪的表現，反倒是日治時期的民宅相當

大量地在此處出現彩繪，且以西式繪畫的主題與技法為主。推測其原因，可能與

日治時期引進台灣的西方畫架繪畫（easel-painting）相關，走馬板的畫面比例與

之頗為相近，因而西式彩繪才被大量地運用在民宅的走馬板上。 

就彩繪的主題而言，西式風景畫彩繪的構成，似乎在這類地方領導階層的民

宅建築彩繪中有一定的模式被依循著。大致上會有一條從畫面左下方劃過中央直

到右上方的弧線，這條弧線可能是道路或鐵路，路上有汽車或吐著黑煙的火車。

亦有可能是海陸的交界，弧線的一邊多為海洋，有時還可見到一艘煙囪冒著黑煙

的輪船，另一邊則為有著樹叢的原野與遠處的高山（常常有富士山的意象）（圖

13、15），甚至還有米格機在天空飛翔的畫面。除了風景畫之外，日治時期的紙

幣（圖 14）亦成為受歡迎的彩繪主題，最常出現在外牆門楣上方的走馬板上，

亦有出現於屋內中樑或外牆門楣上者。除了這些外來的彩繪主題外，仍有一些較

屬於地方性的主題。在台南縣鹽分地帶的鄉鎮，即常可見到以各式海水魚為主題

的彩繪，且畫工頗佳，栩栩如生，反映了濱海地區的特色，將生活帶入了民宅彩

繪之中。如將軍玉山陳宅的彩繪匠師大量地以各類海水魚類做為表現的題材即是

一例（圖 15）。另外在學甲吳宅的彩繪中則出現了台中公園的雙亭（圖 16），亦

是個頗為有趣的例子。 

從以上的描述中，我們大致上可將日治時期鄉村地方領導階層民宅的彩繪特

色歸結如下：第一，具有日本殖民母國的意象，其中以富士山最為常見，第二，

現代化的環境意象，以汽車、火車與輪船為主要的表現題材，第三，雖然運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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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的繪畫題材與技法，但傳統的彩繪題材仍佔相當重要的地位，但作畫的媒材

與技法則明顯是西式的了！因此在建築壁面的彩繪配置上，常可見傳統題材與西

式題材的組合（圖 17），如一般被分割為三堵的走馬板，就常是左右兩堵西式彩

繪夾著中堵的傳統彩繪，第四，彩繪匠師在表現的題材上表現了地方特色，這在

台南鹽分地帶的民宅彩繪尤其明顯。 

 

二、彩磁 

 彩磁，或稱「馬約利卡磁磚」（Majorica Tile），最初是由日人引入公共建築

中做為室內的裝飾材料，以原台灣總督官邸為代表（即今日之「台北賓館」）。台

灣營造民宅的匠師則以其色彩鮮麗、施作簡便迅速、耐久，加以是舶來品，相較

於傳統的各式雕刻亦來得便宜，很快地就成為地方領導階層民宅所喜用的裝飾材

料了，且在任何能夠黏貼彩磁的地方予以呈現。最顯而易見的，要算是做為屋頂

天際線的脊堵面上所貼的彩磁了。清代的鄉紳宅第除了屋宇高大以外，若有舉人

以上的功名，即有權利可以翹燕尾脊。日治時期的地方領導階層已無科舉功名，

除了祖先在清代有科舉功名者或宗祠建築以外，大多不再翹脊了，而改以其他的

形式來表現。如日治時期在村落中的地方領導階層的脊堵大多採用大脊的形式  

在脊堵的實面部分除了少數仍有延續傳統的泥塑、剪黏與交趾陶等裝飾外，最常

見的就是彩色磁磚了（圖 18）。彩磁因多自島外進口，價格較為高昂，非經濟較

為富裕者無法運用。根據堀込憲二先生針對澎湖傳統民宅使用彩磁情況的研究，

在聚落中最具影響力的傳統家族所使用的建築裝飾材料並不是磁磚，而是傳統建

築裝飾中最重要的雕刻與彩繪；而聚落中日治時期新興較富裕的家庭才以彩磁代

替雕刻與彩繪裝飾住宅。在筆者於台南縣境內日治時期民宅的調查，大致上可以

得到相同的結論。 

其次，就如同貼在脊堵上的彩磁，彩磁做為屋主社會經濟地位的表徵，大多

被表現在最容易被見到的地方。最常見的要算是做為合院主體的正身正面外牆了，

常與洗石子泥塑互相搭配，成為外牆的構成主體。以台南縣為例，由於屋身多半

為「半堵」（亦即屋身的台度以下部分多為磚造，以上則為編竹夾泥牆面），因此

其裙堵部分常與洗石子的粉刷面相互搭配，以洗石子形成具立體感的外框，內部

就貼飾以彩磁。二者的搭配比例並無一定，小康之家以洗石子面居多，彩磁只是

數片點綴其間；殷富之家則以彩磁為表現的主體，以相當數里的彩磁組合成大面

積的裝飾面（圖 19）。除了外牆之外，室內柱間壁面的裙堵，抑或是屋外的門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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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身、簷柱的柱頭或柱身、門額框、簷廊側牆牆面、側面山牆的山尖與墀頭等等，

都常見到彩磁的表現。 

彩磁的尺寸與形狀頗為多樣，圖案亦種類繁多。有以抽象的幾何圖案、花草

紋樣與蔬果為題材的單片彩磁；亦有以富士山或白鶴等為主題、需數塊拼貼而成

的組合圖案彩磁，這類以署名「春山」者最為常見。這些彩磁大多色彩鮮麗，並

頗具立體感。也有一些融入了民間故事、吉祥構圖相關的傳統彩繪，由一些傳統

建築裝飾匠師（目前所見以台南交阯陶名師洪華與台南彩繪名師陳玉峰二者居多）

執筆構圖，屬於手繪圖樣的彩磁（圖 20）。從早期較具外來色彩的表現，到後來

漸漸地回到傳統的表現技法與主題了，或可視之為外來材料的本土化吧！ 

 

三、洗石子 

在清代的鄉紳宅第中，除了書畫之外，雕刻是頗為重要的「立體」裝飾，依

材料的差異，除了石雕、木雕、磚雕之各式雕刻外，尚有泥塑、剪黏與交阯陶等

裝飾。這些裝飾都需有技藝精湛的匠師方得有佳作，且需花費相當大的時間與心

力，因此非富豪之家難以使用這類的立體裝飾來表徵其社會領導地位。日治之後，

所謂來自大陸的唐山司傅與台灣的交流減少，建築材料進口亦少，使得清代表現

鄉紳宅第的精緻裝飾作法勢必有所改變。日人引進人造石，亦即洗石子的作法  

則補足了這一空缺。日人原將洗石子運用於公共建築，以其類似石材的外觀與特

性再現西方石造建築的量體感。但台灣的傳統工匠對這樣的新材料予以新的詮釋，

並與傳統的泥塑、剪黏及交阯陶融合，反而將其細膩的細節表現能力發揮到極致。

加以施作速度快，甚至可大量複製，造形更形自由，價格亦較為低廉，所以一開

始先被大量地運用在市街中新式街屋建築的牌樓面，然後再慢慢地被運用到鄉村

的合院民宅。 

再者，日治時期台灣鄉村的地方領導階層民宅的外觀多少帶點西洋味，尤以

西方建築的山牆與柱式為代表。其山牆面上繁複的勳章飾與花草紋飾，或是簷柱

上變形的西方柱頭，均需洗石子細膩的模塑能力。在外牆裙堵亦常見到以洗石子

泥塑模塑中國的吉祥動物，如麒麟、龍、虎等等（圖 21）。又如前面所談的，洗

石子大多與彩磁搭配，但在日治後期彩磁的使用率突然降低，彩磁的品質色澤也

大不如前，而洗石子技術已非常成熟，因此洗石子在外牆的使用已大大取代了彩

磁的角色，不再居於配角的框框了。又因為受到現代建築潮流的影響，洗石子的

表現常搭配著一些抽象的圖案（圖 22），但其實亦蘊含著傳統中國圖像的一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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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意涵。 

 

結語──日治時期台灣鄉村地方領導階層民宅的意涵    

日治時期新舊地方領導階層雖然有相當的延續性，但在結構特質上實已有大

的轉變，這亦反映在其宅第的營造。最顯著的改變，應是對於「西化」或「現代

化」的嘗試與追求了。由於日治期間頗多的地方領導階層都充當保甲役員或擔任

低階的行政職務，其做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聯繫溝通的角色，常使其身分

認同顯得尷尬與曖昧。其宅第所運用的西式立面，易被誤讀為戴上殖民者的面具。

筆者則毋寧將之視為對現代化的追求，而與民族認同無關。但擔任保甲役員者似

乎有在其宅第運用西式立面的傾向，從七股王氏兄弟同時興建的宅第即可清楚得

知。哥哥為一般鄉紳，新建宅第仍採傳統民宅形式（圖 23）但擔任保正的弟弟，

則採用了西式立面（圖 24）。 

再者，有些地方領導階層民宅甚至充當為保正事務所，其宅第的性質因而兼

具了私人住宅與公共事務空間，舉凡保（村）內各項事務的宣達與施行，都在其

宅第中進行。其合院宅第的右護龍即常提供出來做為保正事務所，因而在其右護

龍廳可見較多的建築裝飾，將軍陳宅與七股吳宅即是如此。或許西式立面為日治

時期地方領導階層民宅所納用，多少有村落中公共建築的意味在。若以此與日治

時期鄉村聚落中代表日人殖民威權採和洋折衷式樣的警察派出所相對照，地方領

導階層民宅採用西式立面，除代表其屋主在社會、經濟與現代化方面的進步與優

越外，或可視之為以類似日人所建公共建築的型態與殖民強權做空間上的抗衡。 

從西式立面的運用到外來裝飾細部的表現，幾乎都是視覺象徵語言的呈現，

而呈現之處都在地方領導階層民宅中具有公共生活活動的場所，如室內的大廳壁

面與右護龍廳壁面，以及圍塑院理的各棟建築立面，其中又以門柱或西式山牆牆

門或正身的西式立面做為第一線的表現。在這方面是與清代鄉紳宅第注重第一進

的表現是頗為相似的。但在這張皮層之後與家居生活相關的空間格局，卻仍維持

傳統不變。就空間的層次而言，或可謂是公共生活空間的質變，是殖民統治下常

民公共生活產生質變的外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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